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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避开这些劳动合同陷阱！
自愿同意试用用期不缴纳

社保”、“根据员工表现决定是
否延长试用期”、“员工若在首
次绩效考核中排名末位，公司
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劳动
合同期满续签的员工，需再次
约定试用期。”上述这些劳动合
同中的陷阱不知你有没有碰到
过？法律对此又是如何规范的
呢，本文带大家看看这些最容
易隐藏在劳动合同中的不合理
约定。

试用期约定不当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试用
期满既不能多次约定，也不能
延长。外企、合资企业、私企一
般采用试用期。《劳动合同法》
规定，劳动合同期限满三个月
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满一年
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
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国家机关、
高校、研究所一般采用见习期，
通常为1年。

不该约定却约定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规定，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
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一般
情况下，劳动合同期满续签合

同的，不得约定试用期。用人单
位按照国家规定在劳动合同中
对劳动者实行见习期用工管理
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需要注意的是，违反法律
规定的试用期约定无效，如劳
动者己实际履行的，超出部分
无效，用人单位不仅要补足试
用期间待遇差距，还应以劳动
者试用期满工资为标准，按已
经履行的超过法定期限试用期
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不缴纳社保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
缴纳社会保险费，属无效约定。
用人单位不仅要承担补缴的责
任，而且一旦发生工伤，本应由
社保基金支付的款项也将由用
人单位承担。类似还有向劳动
者支付社会保险补贴的约定，
也属无效。

约定末尾淘汰制

绩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劳
动者并非一定是不胜任工作
的。即使是不胜任工作，根据法
律规定也应当是为其提供培训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如果仍不
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才可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且需支付经济
补偿。

定额约定加班工资

用人单位对加班工资进行
定额约定，是对法律规定的加
班工资核算方式的违背。符合
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计算公式
为 :月加班工资计算基数÷
21 . 75天÷8小时×加班小时
数。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
酬；休息日安排工作且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
日安排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损失赔偿不分责任

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承
担产品瑕疵赔偿责任的，属无
效约定。如果劳动者是在单位
的指导管理下提供正常劳动，
无违反劳动纪律或工作规则的
行为，即是在“履行职务”过程
中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损失赔偿数额过高

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
者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部
分不超过当月工资的20%。扣
除后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
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
标准支付。超出该数额标准的
赔偿约定当属无效。

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合同
常见的4个问题。

问题一 :单位在我工作一
段时间后，根据我的表现决定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吗?

不可以！按照规定，从用工
之日起就应该签订书面的劳动
合同。最晚也应该在用工之日
起1个月内签合同，就算有试用
期也要签合同。

问题二 :试用期工资应该
怎么算?

试用期期间工资不能低于
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也不能低于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80%;同时，也不能低
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
标准。

问题三 :有劳动关系但没
及时签订，是不是只能自认倒
霉？

按照规定，如果工作不满1
年，单位应支付双倍工资并补
签合同。如果劳动者不愿意续
签合同，单位要支付经济补偿，
工作满6个月要补偿1个月工
资，不满6个月要补偿半个月工
资。如果工作1年以上，除了要
付双倍工资，单位还要视为从
用工之日起满1年的当日已经
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并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问题四 :试用期是劳动合
同的必备条款吗?

不是。是否约定试用期，由
双方当事人根据情况协商，也
可以不约定。没有约定试用期
的劳动合同不影响其成立与生
效。

通讯员 王丽华 徐菲

什么是“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众所周知，养老保险统一规定

的法定退休条件是：(1)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2)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满15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
职工退休审核时还有一条规定，就
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只适用
于一般缴费账户，而不适用于临时
缴费账户。在本人户籍地参保，或
者虽然是在自己的非户籍地参保，
但初次在该地区参保时的年龄男
未满50周岁，女未满40周岁的人员
建立的社保账户，都是一般缴费账
户。在本人户籍地以外地区的参保
人员，初次参保时男已满50周岁，
女已满40周岁的人员建立的社保
账户，都是临时缴费账户。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第五条
第二款规定：参保人员未返回户籍
所在地就业参保的，由新参保地的
社保经办机构为其及时办理转移
接续手续。但对男性年满50周岁和
女性年满40周岁的，应在原参保地
继续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同时
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账户，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
缴费。参保人员再次跨省流动就业
或在新参保地达到待遇领取条件
时，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中的全部缴费本息，转移归集到原
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

根据《暂行办法》，对“临时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有关概念，
可以这样理解：参保人员新参保缴
费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对男性年
龄已满50周岁、女性年龄已满40周
岁，不满足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条件时，由原参保地继续保留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同时在新参保地建
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也
就是说：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不
能为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这就使
年龄偏大的异地就业参保人员也
不再有后顾之忧，有效地保障了他
们的权益。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参
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账户的参保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仍在原参保所在地，在新参保
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
户的年限，不计算为新参保地的缴
费年限，应在原参保地计算缴费年
限。

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账户的年限肯定不超
过10年，如果参保人补缴几年的保
险，将缴费年限达到10年以上，是
不是“临时账户”就会变成“基本账
户”了呢？答案是不会。因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
干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5
号)第三条明确规定，“参保人员在

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地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缴纳建立

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前应

缴未缴的养老保险费的，其临时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性质不予改

变”。

“临时账户”是不是就永远不

能调整为“基本账户”了呢？答案是

不一定。根据《关于印发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 》(人
社部发[2010]70号)第五条，对户籍

所在地这样规定：“参保人员在建

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期

间迁入户籍的，从迁入的次月起将

其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调

整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有一种特殊情况应该注意，参

保人员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可以不

受户籍规定限制，调入地应该及时

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手续。

通讯员 孙林丽 孙菁

社保问答

问：我一个叔叔快要退休了，公司告
诉他有一年零三个月的临时工年限，没
有交保险不能计算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咨询一下像他这种情况还能补缴上吗？

答：企业原招用的计划内临时工和
其他形式用工，转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
的，其转招以前按规定计算为连续工龄
的年限，尚未按我省有关规定补缴养老
保险费的，仍可按规定补缴。补缴时以合
同制职工本人首次缴费的缴费基数、单
位和个人缴费比例，分别计算单位和个
人的缴费本金，同时加收利息。不补缴
的，转招前的年限不作为计算养老金的
年限。

黄大清

问：职工发生工伤后，怎样申请劳动
能力鉴定?

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被认
定为因工负伤后，应向设区的市级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为方便职工，威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委托各市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代为
受理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蔡军建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

如何申请工伤认定？

首先，用人单位应在职工发生事故伤害24小
时内将受伤职工的基本情况、受伤经过、诊断情
况、联系方式等电话快报给用人单位所在统筹地
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并在事故发生或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的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通过网上申报的形式，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具体操作：用人单位可通过威海市人社局
网站的“服务大厅”—“业务经办”—“单位版”—

“工伤网上申报”，进行申报操作。
用人单位如未按上述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
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通讯员 黄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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